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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凭祥市综合档案馆配套设备采购项目质疑答复函 2

质疑人：广州瑞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质疑人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 389 号 407 房

联系人：戴志辉 联系电话：18927512488

我公司于 2026 年 7 月 2 日收到贵公司以邮寄送达的方式，递交了关于崇左凭祥市

综合档案馆配套设备采购项目的质疑函。针对贵公司提出的问题，我公司进行了认真

核实，现对质疑事项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 1：招标文件强制要求数十种零部件单独提供 CMA 检测报告，各项参数指

标远超国标、行业常规标准，检测周期长、市场无法实现，设置不合理门槛排斥合格

供应商。子项 1：统一要求所有金属零部件 200h 盐雾试验，保护评级≥8 级、外观评

级≥8级，指标远超国标常规限值，无实际使用必要；子项 2：全部钣金结构件强制八

大重金属限值、抗菌、防霉全套检测，隐藏零部件无检测必要性，重复叠加指标抬高

投标成本；子项 3：拆分至立柱、搁板、门板、链条、铰链、限位装置等微小零部件，

要求单品独立 CMA 检测报告，违背行业生产供货逻辑；子项 4：冷轧钢板、塑粉、管材

力学指标多重叠加高标准，通用国标原材料无法同步全部达标，限制标准化产品参与

竞争；子项 5：同类构件重复设置全套检测要求，重复出具多份独立报告，无技术必要

性，恶意抬高投标材料门槛；子项 6：限位装置、铰链等小型辅助五金件强制专项 CMA

报告，小件不影响整机性能，无强制检测法律与标准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

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详见附件《广州瑞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质疑函内容》）

质疑事项 1答复：

子项 1答复：（1）使用场景具备严苛防腐刚需，指标设置具备合理事实依据。本

项目档案馆库房地处凭祥边境区域，地域空气湿度大、盐分含量偏高、空气腐蚀性较

强，档案设备需数十年长期密闭静置使用，且密集架、导轨、底盘、传动结构长期处

于底层潮湿区域，极易出现锈蚀、卡滞、变形、传动失灵等问题。一旦设备锈蚀损坏，

将直接威胁馆藏纸质档案、涉密档案存储安全，后期拆装更换设备极易造成档案损毁、

秩序紊乱，运维更换成本极高的问题。普通民用家具 48h、100h 盐雾试验仅适配室内

干燥办公普通场景，无法满足边境高湿高盐地区档案馆超长年限免维护、高耐腐专用

使用需求，200 小时盐雾试验及对应保护、外观评级要求，是采购人结合地域环境及档

案设备长期使用寿命制定的质量风控底线指标，具备极强现实使用必要性。

（2）标准适用范围界定清晰，未违背国家通用标准 GB/T 3325-2024《金属家具

通用技术条件》为通用家具基础通用标准，仅为最低准入底线标准。GB/T 10125-2021

标准中对耐腐蚀性能试验周期规定为 2~1008h，政府采购专用特种用途设备可在国标基

础上结合项目专用需求制定更高质量管控指标，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中“结

合项目专属使用场景细化采购需求”和第九条第三款相关规定，不存在参数超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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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设置情形。

（3）检测周期及市场供货具备可行性，档案库房专用设备为成熟细分行业产品，

具备对应 200h 盐雾达标生产工艺及第三方 CMA 检测渠道，行业内主流专业档案设备生

产企业均已完成相关型式检测及常态化送检，并非无法实现；本项目自招标文件预公

示、招标公告发布至投标截止预留充足筹备时间，专业供应商可提前调取已有合规检

测报告参与投标，不存在无法完成检测、无法取证的客观障碍。

综上，本项盐雾试验技术指标设置合理、贴合地域及项目专属需求，未设置不合

理门槛。因此，该子项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子项 2答复：（1）环保及防霉指标贴合档案存储核心安全需求。档案馆库房为密

闭仓储空间，设备涂层、金属构件挥发有害物质、滋生霉菌会直接侵染纸质档案，造

成档案发黄、霉变、腐蚀、字迹脱落，属于档案保管行业明令严控的重大安全隐患。

八大重金属限值管控是为杜绝设备涂层有害物质长期挥发污染库房环境；抗菌、防霉

指标是针对密闭潮湿库房环境，从设备源头抑制霉菌、有害菌群滋生，直接保障馆藏

档案实体安全，属于档案馆专用设备核心功能性安全指标。

（2）隐藏零部件同步检测具备整体质量管控必要性。密集架底盘、传动结构、内

部隐藏板材等虽不直接外露接触人员，但全部处于同一密闭库房环境内，其涂层材质、

防腐防霉性能与外露构件一致，若内部构件材质劣质、环保不达标、易霉变，有害物

质及霉菌会在密闭空间内全域扩散，无区域隔离效果，采购人从整体库房环境安全、

设备整体材质统一质量管控角度，统一设置全套检测要求，具备完整管控逻辑，并非

冗余增设指标。

（3）相关检测项目均为档案专用设备行业主流质量核验项目，生产企业可批量完

成同批次材质统一送检，分摊检测成本，不存在仅针对中小企业设置壁垒情形。

综上，本项环保、抗菌、防霉检测要求合法合理，贴合档案保管核心刚需，未违

反营商环境及政府采购减负相关规定。因此，因此，该子项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及

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子项 3答复：（1）分项检测是保障设备分项部件质量达标、杜绝以次充好的必要

手段，智能密集架属于组合式精密仓储设备，整机性能由立柱、传动部件、导轨、五

金配件、原材料板材等多个核心部件共同决定，单一整机报告仅能证明成品组装后的

外观性能，无法核验核心承重部件、传动部件、受力零部件的真实材质与防腐性能。

政府采购项目资金为财政资金，采购人负有国有资产采购质量主体责任，拆分核心关

键零部件要求提供独立 CMA 检测报告，是为精准核验核心受力件、功能件质量，杜绝

供应商使用劣质外协配件拼装整机、以低端配件替代合格配件履约，属于财政采购项

目严谨质量风控举措。

（2）未强制所有微小零散配件全部单独送检，仅针对项目技术条款列明的核心承

重、功能、安全类构件要求检测。招标文件仅针对直接影响设备承重、使用寿命、运

行安全、档案存储安全的核心结构件、传动件、主材设置检测报告要求，并非所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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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垫片等无关小件一刀切要求检测，条款划分清晰，符合设备实际履约质量管控逻

辑。

（3）国家通用标准为最低基础标准，政府采购专用项目有权在不违背强制性国标

前提下，细化核心部件质量核验依据，不属于拆分增设歧视性门槛。

综上，分项核心零部件 CMA 检测要求为政府采购质量管控合理举措，符合采购质

量管控实际。因此，该子项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子项 4答复：（1）力学参数依据密集架承重刚需制定。本项目智能密集架承担大

量厚重档案、密集文献长期集中堆放荷载，单层及整体承重负荷远高于普通办公货架。

对立柱、板材、传动管材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结构稳定性具备硬性力学

要求，招标文件列明的钢材、管材力学指标，均是依据档案密集架行业承重设计规范

设定，为保障设备长期满载使用不变形、不坍塌、运行平稳的必备技术条件。

（2）涂层及塑粉高标准指标适配库房长期使用环境。库房设备常年密闭避光、温

湿度恒定，涂层耐酸碱、耐湿热、冲击强度、附着力等指标，是为避免涂层起皮、脱

落、粉化污染档案，属于设备外观防护与库房环境适配的必备参数。行业内专业档案

设备专用原材料、专用塑粉均可全面满足全部参数要求，不存在仅有极少数厂家可定

制生产的排他性情形，市场竞争充分。

（3）相关材质参数均为行业专用设备通行优质标准，未人为叠加无关非标参数限

制通用合规产品参与竞争，未对供应商设置差别待遇。

综上，原材料及涂层力学、防腐参数设置贴合设备承重及使用环境需求。因此，

该子项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子项 5 答复：（1）同类构件虽材质同源，但使用受力部位、使用工况不同 招标

文件列明的立柱、搁板、门板、导轨等同属钢制构件，但分别承担主力承重、分层置

物、防护遮挡、移动承载等不同功能，受力大小、潮湿接触程度、磨损程度差异极大，

采购人要求同类同材质构件按使用工况分别提供检测资料，是区分不同使用部位的质

量适配性核验，并非无意义重复检测。

（2）同批次同源材质可合并送检、合并出具通用检测报告 招标文件未禁止供应

商使用同批次原材料统一检测报告覆盖同材质同类构件，供应商可凭原材料统一 CMA

检测报告对应匹配多类同材质构件使用，无需逐类单独重复送检，不存在强制重复出

具多份独立报告的硬性限制，不存在恶意抬高投标材料门槛情形。

综上，不存在无技术必要性的重复检测要求。因此，该子项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

据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子项 6答复：（1）辅助五金配件直接影响设备整体运行稳定性及使用年限。防磁

柜铰链、密集架限位装置虽为小型配件，但直接决定设备开合密封性、移动限位精准

度、防偏移防碰撞性能。配件锈蚀、变形、材质不达标会直接造成设备开关失灵、运

行卡阻、密闭不严，进而影响库房防潮、防磁、防尘整体效果，间接危害档案存储安

全，属于影响设备整体履约效果的功能性配件，并非无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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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测要求仅核验材质及基础安全指标，未增设超高非标门槛针对小型五金配

件的检测要求均为基础防腐、环保、安全类常规检测。行业通用标准五金配件均可满

足，不存在无法出具报告、无合规货源参与投标的情形。

综上，小型功能性五金配件检测要求具备履约管控必要性。因此，该子项质疑事

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 2：评分细则设置“产品制造商为工信部评定国家级绿色工厂得 2分”，

评审因素与本项目产品质量、履约能力无关，歧视中小企业，限制公平竞争。（事实

依据、法律依据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详见附件《广州瑞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质疑函内容》）

质疑事项 2答复：

（1）本项目为档案专用设备采购，采购需求明确要求设备具备绿色环保、低污染、

低能耗、绿色生产制造属性，契合机关单位政府采购的绿色采购、低碳采购、优先选

用绿色生产企业产品的国家政府采购政策导向。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评定，是国家

权威部门对企业生产制造流程、节能环保管控、清洁生产、绿色供应链、低碳生产的

官方权威认定，具备该信誉，其产品生产环节环保管控更规范，产品整体绿色品质、

用料环保性、生产质量管控体系更完善，与本项目库房密闭环保使用需求高度契合，

并非与产品质量、履约能力无关。

（2）评审加分属于择优评审范畴，不属于限制性、排他性条款。本加分项仅为 2

分择优加分项，并非资格性准入条款，未将国家级绿色工厂信誉设置为投标必备准入

条件，无该项信誉的供应商依旧可正常参与投标。不存在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

形。

（3）未违反政府采购公平竞争及中小企业扶持相关规定。绿色工厂为企业自愿申

报、行业公平参评获取的权威荣誉，不存在定向指定、量身设定情形。同时政府采购

综合评分体系中，已设置大量面向中小企业、项目业绩、售后保障等普惠性评审分值，

充分保障中小企业公平竞争权益，单一择优加分项不足以构成歧视中小企业、破坏公

平竞争。

（4）相关司法及财政投诉判例不能一概套用，不同采购项目采购品类、使用场景、

政策导向存在本质区别。通用办公设备类项目取消无关加分条件，不适用于本项目高

环保要求、密闭涉密仓储专用设备绿色采购政策落地场景，本项目设置该加分项符合

政府采购优先采购绿色产品的政策要求。

综上，该质疑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质疑事项不成立。

请求事项：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1.针对质疑事项一(全零部件分项检

测报告条款)：①删除招标文件中立柱、搁板、门板、链条、铰链、限位装置、冷轧钢

板、塑粉等所有零部件单独提交专项 CMA 检测报告的全部强制要求；②调整为仅要求

投标人提供对应整机成品第三方 CMA 检测报告，整机参数满足招标文件全部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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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符合；③0h 超长盐雾、全部隐藏零部件强制抗菌防霉、多构件重复全套检测等

超标、冗余指标；如需核验原材料性能，仅要求提供原材料厂家材质合格证、出厂质

保书即可；2.针对质疑事项二(绿色工厂加分条款)：删除评分细则中“产品制造商被

工信部评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得 2 分”的全部加分条款，取消与本项目设备履约、产

品质量无关的企业工厂资质加分；3.若采购人、代理机构不予删除上述歧视性、限制

性条款，请求发布招标文件更正公告，大幅顺延投标截止时间，给予供应商充足周期

完成数十类零部件全套检测，保障全部产品符合国标、具备供货能力的供应商平等参

与投标；4.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法定时限内出具书面正式质疑答复，逐条说明

保留或修改上述条款的合法依据，并将条款更正内容在政府采购官方平台公示。

请求事项答复：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采购人可结合采购项目专

属实际需求设定合理技术标准，仅禁止设置不合理差别、歧视性条件；因此，不予删

除招标文件中核心零部件 CMA 检测报告、盐雾试验、环保防霉、材质力学等全部技术

条款，本项目技术参数、检测要求均贴合档案馆专属使用需求与财政采购质量管控要

求，合法合规，无歧视性、排他性内容。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本项目所有技术条

款、评审条款均与项目实际使用需求、合同履约质量、财政资金资产管控直接相关，

不存在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的限制性条款。因此，不予删除评分细则内“国家级绿色

工厂”评审加分条款，该条款符合绿色政府采购政策，属于合法择优评审因素。

3.本项目自招标文件预公示、招标公告发布至投标截止时间止，预留充足时间筹

备投标资料。因此，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不予顺延。

4.本答复函已逐条列明全部条款保留的事实依据、项目使用依据、法律法规依据

及行业管控依据，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流程完成后续采购工作。

质疑人如对本次答复不满意，可在质疑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投诉。

招标代理机构：广西华义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7 月 7 日


